


勞工顧問委員會 

在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會議上所作出的決定 

 

 

 提高《僱傭條例》下欠薪罪行的最高罰則 
 

 為加強打擊欠薪罪行的力度及阻嚇作用，政府建議把《僱傭條

例》第 63C 條的最高罰則由罰款 200,000 元及監禁一年，提高至罰款
350,000 元及監禁三年。  

 

 勞工顧問委員會贊成建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 
檢討《僱員補償條例》及《肺塵埃沉 病（補償）條例》着

的補償金額 
 

 政府就 2003 至 2004 年期間《僱員補償條例》及《肺塵埃沉着
病（補償）條例》各個補償項目的金額進行檢討。 

  

 在考慮過檢討的結果及其對僱傭雙方的影響後，政府建議： 

（1） 將《僱員補償條例》和《肺塵埃沉 病（補償）條例》着

下的各項補償款額維持在現時的水平；及 

（2） 為避免推高將來檢討所用的補償金額基數，在未來的檢

討中，須顧及自對上一次於 1998 年調整以來在工資及物
價的累積減幅。換言之，這兩條條例的補償金額，在物

價或工資的累積減幅未被將來的增幅抵銷前，不會向上

調整。1 

 

 勞工顧問委員會（勞顧會）對建議表示贊同。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勞顧會在 2000 年和 2003 年兩次檢討中均已採納這做法。 

 


